
【案件名称】：郑雪峰、陈国青诉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判决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日期】：2003.11.18 

 

【裁判摘要】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在非紧急情况下，未经同意擅自改变合同双

方约定的医疗方案，属于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 

 

【判决书正文】： 

 

  原告：郑雪峰。 

  原告：陈国青。 

  被告：江苏省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黄峻，该院院长。 

  原告郑雪峰、陈国青因与被告江苏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发生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向江苏省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两原告诉称：因为结婚 7 年未生育到人民医院就医，与人民医院约定通过“单精子卵腔内注射”技术(以

下简称 ICSI 技术)实施人工辅助生育，但是人民医院擅自改变治疗技术方案，实际采取了“体外受精和胚胎

移植”技术(以下简称 IVF 技术)并导致治疗失败。故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

简称民法通则)的规定，判令人民医院双倍赔偿医药费 2．5 万元、误工费 1392．50 元、精神抚慰金 1 万

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人民医院辩称：IVF 技术和 ICSI 技术都是人工辅助生育的技术手段，二者有不同的适应症。

原、被告之间并没有明确约定采取何种技术。我院根据原告当时的情况决定采取 IVF 技术符合医疗常规，

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原、被告之间不是普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本案不应适用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原告以违约为诉由，要求我院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亦没有法律依据。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查明： 

  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因生育障碍到人民医院就医。2002 年 9 月 9 日，两原告与人民医院签订了“试管

婴儿辅助生育治疗协议和须知”(以下简称“协议和须知”)。人工辅助生育存在多种治疗技术，IVF 和 ICSI 都

是人工辅助生育的技术手段，“协议和须知”中没有明确约定人民医院将采取哪一种技术为原告进行治疗。

但郑雪峰交纳的检查费为 5400 元，与人民医院举证的 ICSI 技术的收费标准中前三项相加的数额相符，

而郑雪峰交费时 ICSI 技术的收费项目中最后一项相应的医疗措施尚未进行。人民医院的诉讼代理人在庭

审中亦认可人民医院按照 ICSI 技术的收费标准收取了医疗费。人民医院举证的 2002 年 9 月 9 日“IVF 促

排卵治疗记录单”中也记载了“拟行治疗”为“ICSI”。因此，虽然原、被告双方没有书面约定采取何种技术进

行治疗，但是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已知悉存在两种不同的治疗技术手段，其交费的行为应当

认为是对治疗技术方案做出的选择，人民医院收费的行为应当认为是对原告选择的确认，因此亦可以推

定，原、被告之间已经就采取 ICSI 技术进行人工辅助生育治疗达成合意，人民医院有义务按照 ICSI 技术

为原告进行治疗。 

  2002 年 9 月 25 日，郑雪峰向人民医院交纳了检查费 5400 元，同日省人民医院对郑雪峰进行了采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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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并采集了陈国青的精子。医务人员在观察了陈国青的精子后，认为适宜按照 IVF 技术进行治疗，遂按

照 IVF 技术操作，但是最终治疗未获成功。 

  另查明，两原告向人民医院支付检查费、医药费等共计人民币 6072 元(包括上述 5400 元)，为促进

排卵，两原告在院外购买药品支出人民币 5362．05 元，两项合计 11434．05 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病历记录、医药费发票等证据证实。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主张本案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侧重于通过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保护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应享有的权益。该法中所指的服务，是经营者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提

供的商业性服务。法院向江苏省卫生厅调取的证据表明，人民医院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不属于经营

者，人民医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而不是商业服务，故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本案原告提起违约之诉，应该先确定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及合同是否生效。医疗服务合同在患

者向医院提出进行诊查、治疗的请求，并经医方做出承诺时成立。本案被告已经收取了原告交纳的医疗

费，两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协议和须知”，被告也对原告进行了治疗，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已

经成立并生效。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医疗服务合同以为患者治疗疾病

为目的，医院一方应当以足够的勤勉和高度的注意谨慎行事，又由于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因此医

院在履约中具有较高的裁量权。但医院与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中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且医疗行为的实

施结果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直接影响，若完全不考虑患者的选择权明显有失公平。在医疗服务合同中，医

院负有对医疗方案的说明义务，而患者享有对医疗方案一定的选择权。在实施医疗方案之前，除非在紧急

情况下，医院有义务就该医疗方案向患者或其代理人进行充分的说明。患者有权充分了解医疗方案可能给

自己带来的后果，有权对医疗方案进行选择。 

  对患者选择权的尊重应体现于存在两个以上治疗方案的场合，医院应该就几种不同治疗方案的利弊对

患者进行充分说明，并以患者的决定为准选择治疗方案。本案中人工辅助生育存在 ICSI、IVF 等多种治疗

技术。原、被告已经约定采取 ICSI 技术，如果医务人员在治疗过程中认为原告的状况更适合采取 IVF 技

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向原告予以说明，并就治疗技术方案的改动征求原告的意见。但被告的举

证只能证明原告知悉治疗技术的改动，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就该改动取得了原告的同意，故应当认定其行为

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为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而付出的医

疗费属于其损失，具体范围包括原告向人民医院支付的检查费、医药费以及原告在院外购买药品支出的费

用，被告应当予以赔偿。但是原告提供的误工费证据仅有其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而非当时未领取有关款

项的证据。因此应认为原告对于自己提出的误工费赔偿请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故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因本案为合同违约之诉，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损失赔偿的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

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亦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故本案对

要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亦不支持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 

  据此，依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 2003 年 7 月

18 日判决： 

  一、被告江苏省人民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郑雪峰、陈国青赔偿医疗费人民币

11434．05 元； 

  二、驳回原告郑雪峰、陈国青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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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1465 元由两原告负担 995 元，被告负担 470 元。 

  一审宣判后，江苏省人民医院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人民医院的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实施的是双方约定的人类辅助生育技术，双

方签订的协议中并无 IVF 和 ICSI 技术的约定，被上诉人的交费方式不能佐证无约定事项的成立；且交费

与治疗过程表明被上诉人支持并同意根据医疗原则确定的 IVF 方案的实施。 

  郑雪峰、陈国青服从一审判决，未对人民医院的上诉理由予以书面答辩。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郑雪峰、陈国青现虽无直接证据证明双

方约定采取 ISCI 治疗技术，但其所提交的 2002 年 9 月 25 日的交费单据表明，人民医院是按照 ISCI 技

术的收费标准收取的医疗费；电话录音及郑雪峰、陈国青致人民医院医务处的信件中均提到他们原来是要

求采取 ISCI 技术进行治疗；人民医院提交的 2002 年 9 月 9 日“IVF 促排卵治疗记录单”中亦记载了拟行治

疗为 ISCI。上述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郑雪峰、陈国青与人民医院口头约定采取 ISCI 技术进行人

工辅助生育治疗，人民医院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全面履行医疗服务合同。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在非紧急

情况下，医院在未经过患者或其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双方约定的医疗方案，属于合同法第一百

零七条规定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在本案中，人民医院为郑雪峰、陈国青治疗过程中，在未

出现需要紧急抢救等非常状态的情况下，未经郑雪峰、陈国青同意，擅自改变治疗方案。人民医院的行

为，属于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由此造成合同相对方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一审法

院对违约责任和具体损失的认定是正确的，据此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人民医院上诉理由不足，故不予支

持。 

  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 2003 年 11 月 18 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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